晋江市中医院中药配方颗粒采购市场调研要求
[bookmark: _GoBack]为充分了解中药配方颗粒相关产业发展、市场供给、市场历史成交信息等相关情况，为制定采购需求提供参考依据，经医院研究决定，现向社会公开市场调研，欢迎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前来报名。
1、 采购项目概况
本采购项目为晋江市中医院中药配方颗粒采购，年采购预算金额约10,000.000元，采购期限2年，实际采购金额以医院诊疗过程中实际发生的为准。供应商应根据医院下达的采购订单在规定的时间内将中药配方颗粒送到医院指定位置，并协助医院完成中药配方颗粒备货、配送、验收、入库、调剂及其他售后工作等。
2、 拟采购清单
详见附件1：中药配方颗粒报价信息表。
3、 付款方式
按照福建省药品联合限价阳光采购相关规定，由医保经办机构按实代为结算。
四、参与需求调查的供应商要求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有效的《药品生产许可证》（生产范围须同时具有中药饮片和颗粒剂）。 
3.2023年1月1日以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具有不少于3个三甲医院中药配方颗粒供货项目业绩，并且单个合同金额不少于10,000.000元。
五、需提供的材料
1.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
2.《药品生产许可证》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
 3. 2023年1月1日以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的三甲医院中药配方颗粒供货项目业绩证明材料并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包括但不限于：业绩清单（格式详见附件2）、合同文本复印件——单个合同金额不少于10,000.000元；如合同中未体现合同金额的，还需提供合同履行期间的销售清单及增值税发票，且发票合计金额不少于10,000.000元）。
4.供应商单位基本情况及中药饮片种植（养殖）基地、中药配方颗粒炮制工艺、仓储条件、可溯源等情况介绍材料并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
5.中药配方颗粒报价信息表并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 
6.单位授权委托书（格式详见附件3）并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
7.相关技术文件：
①中药配方颗粒市场现状报告（包括但不限于：技术发展趋势等）；
②质量控制方案并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包括但不限于：质量标准、安全标准、检验流程、服务标准等）；
③供货方案并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包括但不限于：供货网点、仓储条件、物流配送方案、交货周期、应急保供方案等）；
④售后服务方案并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包括但不限于：保质期、退换货、缺货赔付等）；
⑤智能化调剂配套方案并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包括但不限于：提供的医院智能化调剂配套设备及HIS系统对接等）；
⑥供应商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技术文件。
六、其他要求
1.供应商逾期送达的材料不予接收。
2.供应商提供的材料不符合要求的视为无效材料。
3.本项目如需举办现场推介会的，具体事宜另行通知。
4.本次调查不作为采购承诺，医院有权调整最终需求。
5.本次调查材料仅用于需求调查，不对外公开商业敏感信息。

晋江市中医院
2025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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